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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物业费的破窗效应，除

了物业公司根据正常途径

催交，以及通过业委会加强

与业主之间沟通外，还要有

相应的行政与司法资源作

为支撑。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认为，

越是家人、亲人，越是要保护

女孩的人身权，这才是符合

人道的，因此也是符合法治

精神的。

本报评论员
戎国强

湖南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籍调查

科的一份“奇葩承诺书”，遭到了网民的质

疑。

事情的原委是，湖南衡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于近日召开科室主要负责人会议，对有

群众反映该中心个别科室干部有可能收受红

包礼金、参与请吃请喝、办关系证的现象作了

通报，要求各科室自我对照，自查自纠，坚决

防止通报事件和群众反映的现象发生。据

此，科室做承诺，“杜绝开发商请客吃饭与办

证速度挂钩”，“杜绝交 100 元钱才能办证”，

“杜绝外出吃饭叫美女作陪”，“上下班坚决不

迟到早退”⋯⋯

出现在承诺书中的这些语句，使得承诺

不像承诺，倒像在表现无厘头。作为一份出

自科室的承诺书，既非红头文件，又非正式规

定，当然不必苛责其文字水准，但应保持基本

的规制。其后，涉事科长受到诫勉谈话，一点

不冤枉。

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奇葩承诺书。事

件的核心问题，不在承诺书，而在承诺书的背

后。

前述通报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了群众所

反映的现象，虽说是“有可能存在”，但那是在

没有调查深追的前提下。所以，就连该中心

主要负责人也承认，透过现象看本质，奇葩承

诺书的出现说明群众向中心反映的一些情况

有可能在个别科室发生过。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这份奇葩承诺书简

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另类演绎。“此地无

银”的“暗语”是此地有“银”；不搞“美女作陪”

“交钱办证”⋯⋯的潜台词，难道不是此风恰

恰盛行吗？

严格地说，在科室主要负责人会议上，

冒出“可能存在”的措词，本就不该。面对

群众举报，难道不是应该闻风而动，及时调

查公布事实吗？如果“美女作陪”“交钱办

证”的问题坐实，足以说明相关人员的积习

之深，问题性质之严重。那么，对于有问题

嫌疑的科室，怎能让其毫不避嫌，自己给自

己“体检”呢？

这就难怪，权籍调查科会后不是认真对

照检查，查找问题，而更像是交差应付，敷衍

了事，从而导致网友关注和质疑。

连你上级部门都在重要会议上摆出“可

能存在”的态度，下面科室又怎么会当回事

呢？又怎么会不应付呢？你说科室应付，科

室还要说你应付呢！

所以，这份奇葩承诺书，某种意义上不

过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缩影，或言“变

种”。奇葩承诺书的产生，根子不在科室。

只打科室的板子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够公

平的。

此事件的正确操作方式，本该是中心或

者更高层级部门由上而下调查，严厉问责，打

扫“庭院”，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如此

一来，哪还有承诺书什么事？

奇葩承诺书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深究

“列车上女童疑似被猥亵”事件再次引起

热议。10 月 31日23时许，南昌铁路公安处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针对 10 月 28 日网传

“G1402次列车发生疑似猥亵女童”视频引起媒

体和网友关注一事，南昌铁路警方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进行调查，现已查明视频中当事人周

某某(男，30 岁)与小女孩（5 岁）系父女关系，

视频中周某某行为不够（应为“构”字）成猥亵

违法。感谢广大网友对社会治安的关心。

公众对这一结论普遍表示不能接受，这

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高度重视”而调查结果只有短短几个

字：“周某某行为不构成猥亵违法”。其实，周

在列车上对其女儿做了什么，有视频为证，无

论调查不调查，事实无法否定——周的手都

伸到女孩腰以下的部位了，旁边的旅客都听到

女孩说“不要，不要”，说“爸爸又要摸我屁股

了”！

对列车上发生的行为，关键不仅要深入

调查事实真相，还要明确周某行为的性质；需

要调查的是，周某对其女儿，平时是否也经常

有同样的行为。列车上周某的妻子等家人对

周某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推测：对周某的行

为，他们是否已经习以为常？这样，女孩的安

全不是更令人揪心了吗？对此，南昌铁路公

安处有没有调查？

退一步说，即便周某行为不是猥亵，那么

是不是不当呢？有没有对周某提出劝告呢？

如果连这么轻微的“处理”都没有，是不是太

无视女孩的身心健康了？

昨天上午，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

会下辖的女童保护基金会官方微博发表评论

称，警方判断不构成猥亵，属于预料中，但拿

到任何一个家庭里，这样的行为都不合适。

这条微博经人民日报公众号转发，截至 17

时，阅读量超过 18 万。公众关心一个女孩，

就是关心所有女孩，是关心人们共同的生存

环境。

从这个阅读量可以读到什么？儿童“衣

服遮盖部分不能让人碰”——这个意识已经

十分普及！但是，这个父亲的行为恰好相反，

他是在让自己的女儿习惯被别人触碰衣服遮

盖部分。即使没有那么多且明显有意的身体

触碰行为，仅仅是把女童的上衣掀起，让其身

体暴露在公共场合，也是非常不妥当的行为，

同样不利于女孩形成自我保护意识。

五岁女童，作为自然人，其人身权受法律

保护；其中的物质性人格权，就是身体权。即

使是在父女关系中，她的人身权也不能受到

侵犯。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认为，越是家

人、亲人，越是要保护女孩的人身权，这才是

符合人道的，因此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遗

憾的是，南昌铁路公安处对此事件的判断，与

公众的认知相去甚远。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周某免于法律处

罚，且受到公众的谴责，会不会拿女儿当出气

筒，更加放纵自己的行为？

“系父女，非猥亵”，为何难让公众释怀

小区物业是一个长期受关注的热点话

题。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和安置房小区，

由于物业费较低，管理水平跟不上，业主和物

业时不时会发生矛盾冲突。但如今在杭州一

些小区，物业公司却不想再扛下去了，纷纷选

择了退出。

据本报报道，最近，长青嘉苑、三江花园、

连城复地、香江大厦、金鼎华庭等非商品房小

区的物业公司接连退出了管理服务。原因也

很 简 单 ，就 是 物 业 费 收 不 上 来 。 每 个 月

1.05%元/平方米的物业费并不算贵，但在杭

州某小区，近半业主拖欠过物业费，有的业主

拖欠上万元，那都是好几年的物业费了。

当然，业主拖欠物业费的理由五花八门，

有的干脆就是无理由拒交。在一些非商品房

小区（如安置房），业主压根没有交物业费的

习惯。而在商品房小区，部分业主又往往以

物业管理服务欠佳为由，拖欠着物业费不

交。问题是，物业费是物业公司运营经费的

主要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来源，没有钱的物

业，也就成了光杆司令，怎么可能正常运作下

去？越没钱越难以提高服务水平，服务水平

越跟不上，又可能导致越多业主拖欠拒交物

业费，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最终物业公司只

能黯然离场。

这种现象，借用一个专业术语，就叫作破

窗效应。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

物的窗户玻璃而又不及时维修，就会有别人

跟风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如果一个地方出现

垃圾不及时清理，就会有更多人把这当作垃

圾场，最终这就真的成了垃圾场。小区物业

费也是如此，有的业主拒交物业费，就可能形

成不好的示范效应，导致更多业主跟着不交

物业费。

所以，要减少物业公司因物业费不足而

陷入困顿的情况，就要阻断这个破窗效应，让

业主不能随意拖欠、拒交物业费。事实上，对

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或者认为物业费太贵

等等，都不是拒交物业费的理由。这些问题，

理应通过业委会等渠道来解决。而对于拖欠

物业费的业主，物业公司是可以进行警示和

提起诉讼的。但在现实中，物业公司很多是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走这条路。对于物业

公司来讲，诉讼成本是一回事，起诉了也较难

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打破物业费的破窗效应，除了物业公

司根据正常途径催交，以及通过业委会加强

与业主之间的沟通外，还要有相应的行政与

司法资源作为支撑。从行政角度来说，对一

定期限未交物业费又无合理说法的业主，将

其纳入征信管理，未必不是一种思路。毕竟，

部分业主拒交物业费，损害的是多数业主的

切身利益。而从司法方面，简化诉讼调解流

程，加强执行，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否则，

恶意拒交者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等于

是纵容这种行为。

话说回来，物业公司也应从提高自身服

务水平做起，在日常管理服务中赢得业主的

好评，这才是提高业主认可度，减少收取物业

费阻力的根本途径。如果物业公司的服务无

可挑剔，拒交物业费的业主只会是极少数业

主，那样就不大可能发生破窗效应，更不会产

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小区物业频退出，恶性循环须打破

这份奇葩承诺，某种意义上

不过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缩影，或言“变种”。

本报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


